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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税费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常纪文  
 

  环境税费制度是指国家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使用或消费资源等影响环境的行为，采取

的包括环境污染税费、生态补偿税费、资源使用税费、资源补偿税费、资源与生态消费税费、有

损环境产品税费等在内的税费征收措施，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环境状况和资源使用状况

的好转。由于该制度具有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作用和实现环境目标的潜力，因而自 20世纪 70年
代初以来为各国决策者所熟知和使用。 
  世界各国除了广泛征收大气和水污染排放税以外，近年来还采取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环境

税或者生态税、伐木税，提高飞机噪声税的征收标准、环境补偿费等措施。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出，

国外环境税费制度的发展具有以下 3个方面的特色：一是税费的作用由过去的单纯地重视水、大
气等环境因素的专门保护，转向注重生态系统的专门保护与整体保护相结合。二是向一些难点问

题的解决前进。如提高飞机噪声税的征收标准、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等措施，涉及与经济发展具

有紧密关系的税费标准确定和税费额的计算方法问题，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三是税收征收的环节

不仅包括征收资源税费、排污税费，还包括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费、综合性的环境税费或者生态

税费，具有全面性和全过程性。 
  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实行的是税收和费用征收相结合的制度，目前采取了征收污染排放费制

度、征收自然资源和生态税费制度、出台限制性和鼓励性相结合的税收政策等措施。 
  我国的环境税费制度目前适用于大气、水、固体等污染物的控制领域及汽油、煤炭、金属等

资源的限制利用领域，其立法现状总体上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对于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

态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虽然我国的环境税费制度这两年有了长足甚至突破性的发展，但目前仍

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税费制度不完善、不全面，不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和全过程开展。如 2007 年的《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规定“研究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和加快淘汰高油耗车辆的财

政税收政策”，2007 年国务院出台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要求“抓紧制定节能、节水、
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设备、技术）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这说明，我国环境税费制

度目前还具有一定的功能性缺陷。 
  费的比例总体很高，而税的比例总体很低。和税相比，费的征收、使用规范化、程序化、正

当化方面，存在一些欠缺，需要弥补。正因如此，2007年国务院出台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要求“研究开征环境税”。 
  对一些税费功能和征收机制缺乏全面和科学的认识，导致征收环节缺失，征收标准过低，至

今没有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虽然排污费的标准有所提高，但一些企业宁愿

缴纳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而不愿意投资环境治理设施；虽然 2007 年国务院出台的《节能减排综
合性工作方案》作出了一些改善性规定，如“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抓紧出台资源税

改革方案，改进计征方式，提高税负水平”，但是想全面扭转这个局面，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环境税费制度还没有延伸到国际通行的温室气体控制领域。虽然 2007 年国务院出台的《节
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建立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经济措施，提出了“适时出台燃油税”，但是

这些措施仅属于源头控制性的税费制度，对属于末端控制性的税费制度——二氧化碳排放税费，

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利于减轻国际舆论对我国的压力。 
  税费制度的对比性整体还需要加强，不利于促进一些环境友好型资源和产品的生产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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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进一步限制资源浪费的行为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如对于一些不可持续利用的产品，如一

次性文具的生产税费、营业税费及进口税费制度的制订工作有待加强。这些不足需要以后特别是

修订《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时，予以发展和完善。 


